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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摩根士丹利证券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摩根士丹利证券”）编制本报

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景峰医药”、“公

司”、“发行人”）对外披露的公告及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

事宜作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摩根士丹利证券所作

的承诺或声明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未经摩根士丹利证券书面许可，不得用作其他任

何用途，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，摩根士丹利证券不承担

任何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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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根士丹利证券作为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

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以下简称“16景峰01”或“本期债券”）的受托管理人，

持续密切关注对该等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 

根据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

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的约定，摩根士丹利证券特此出具本受

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。根据景峰医药于2025年5月10日披露的《关于子公司增资

暨公司放弃权利的关联交易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43），现就相关情况

报告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 

景峰医药分别于2025年4月8日、4月24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

议、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子公司增资暨公司放弃

权利的关联交易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子公司常德景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常德景诚”）与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常德市德源招商投资有限公司、上海石

药国方先导一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共同向常德景诚子公司常德景泽

医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常德景泽”）增资，并由常德景泽参与大连德泽药

业有限公司资产的竞买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9日、4月25日在巨

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关于子公司增资暨公司放弃权利的关联交易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5-022）及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29）。 

二、交易进展情况  

2025年5月8日，公司收到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出具的《网络竞价结果确认

书》，主要内容为：经公开竞价，竞买人常德景泽在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以最

高应价竞得本拍卖标的“【第1次拍卖】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清算所涉部分资产

——固定资产、长投股权资产及无形资产整体打包拍卖”，拍卖成交价为人民币

312,857,118.65元。后续，常德景泽将按照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《竞买公告》《竞

买须知》要求，及时办理拍卖成交余款缴纳以及相关手续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截至本报告披露日，常德景泽的增资协议及相关文件已由各方股东完成签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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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正在进行中。待各方股东对常德景泽的增资完成后，常德

景诚对常德景泽的持股比例将降至10%，并不再对其拥有控制权，同时常德景泽

也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截至目前，常德景泽尚未实际开展业务，未产

生营业收入及投资收益，其后续经营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根据京东拍卖破产

强清平台发布的《竞买公告》《竞买须知》相关要求，拍卖成交后，买受人应于

成交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将成交价余款（扣除保证金后的金额）缴入清算组指

定账户。若买受人逾期未足额支付拍卖款，或未办理交接手续，视为悔拍。清算

组可重新拍卖，重新拍卖时，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买。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悔拍的，

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，依次用于支付拍卖产生的拍卖服务费、费用损失、弥补

重新拍卖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差价等。买受人自签署《拍卖成交确认书》及《拍

卖标的物移交确认书》时起，视为拍卖标的物所有权已转移。截至本报告披露日，

买受人常德景泽尚未完成余款缴纳程序，亦未签署《拍卖成交确认书》及《拍卖

标的物移交确认书》，本次拍卖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

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，有

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，

注意投资风险。 

摩根士丹利证券就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。摩根士丹利证券将继

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严格按照《公司债券发行与

交易管理办法》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、本期债券《募集说明书》

及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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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摩根士丹利证券（中国）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

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受托管理事务临

时报告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摩根士丹利证券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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